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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职院教务处〔2018〕47号 

  

 关于做好 2016级 

学生毕业实习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毕业实习（含认识实习、跟岗实习、顶岗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）是实现各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阶段，是培养学生职业综合素

质和专业职业能力的重要环节。为了做好 2016 级学生毕业综合实

习工作，加强对毕业实习阶段的管理，确保各专业毕业实习质量，

根据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管理办法》和《海南职业技术学

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毕业实习组织安排 

（一）学校成立毕业实习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李琳娜 

副组长：黄银珍、符兴干 

成  员：林师虎、余红、许昌斌、谢洪辉、各二级学院院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负责处理日常管理

工作。林师虎任办公室主任，谢洪辉任办公室副主任，王大山为办

公室工作人员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按照《毕业实习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成立毕业

实习指导小组，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二院教学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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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应根据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毕业综合

实习计划，包括实习内容和要求、日程安排、指导教师安排等，其

中顶岗实习时间不超过 6 个月，并于学生离校实习前将《毕业实习

计划审批表》、《XXX 学院 2016级学生毕业实习工作实施方案》纸质

版送交教务处报批、备案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应在学生离校实习前做好毕业实习动员和安

全教育工作，组织学生完成签订安全责任书的工作，并且参加跟岗

实习和顶岗实习的学生应与学校和实习单位三方共同签订实习协

议，协议文本由当事方各执一份。  

（三）各二级学院应对全体实习生明确要求，顶岗实习期间应

完成的教学任务及实习结束后须提交的实习材料。 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应对每名实习生配备实习指导教师（原则上

每30名学生配备一名校内专业指导教师，企业一名专业指导教师），

校内专业指导教师原则上要求专业对口；企业专业指导教师须专业

对口，并具备企业生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。 

（五）各二级学院应加强实习生实习过程管理 

1.实习指导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交流，可以采用不同的交流形

式与学生进行交流，与学生的交流记录应录入毕业综合实践平台。 

2.对于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所在所有的实习单位，指导教师应及

时录入毕业综合实践平台。 

3.请各二级学院实习指导小组做好本院学生实习初期，中期及

末期各阶段检查工作，并认真填写检查记录。 

4.为了加强实习过程管理和资料收集，各二院指导小组办公室

须在每月的最后一天将本院实习情况汇总，将《学生实习单位及指

导教师情况统计表》电子版报送至教务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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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毕业实习应于 2019 年 5 月 1 日前结束，各二院应在 5

月 8 日前完成实习成绩评定工作。 

实习结束后，三周内各二级学院应将《实习协议》、《毕业综合

实践任务与总结报告书》、学生实习结果和二院实习总结整理存档。

并将实习结果和二院实习总结报送一份至教务处备案。 

三、实习经费 

实习经费及开支标准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相关附件，可到教务处网页下载中心——实习资料一栏直接下

载。 

附件： 

1.毕业实习计划审批表 

2.学生实习单位及指导教师情况统计表 

3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规范 

4.毕业综合实践任务与总结报告书 

5.毕业综合实践任务与总结报告书及填写指南 

6.实习成绩汇总表 

7.毕业综合实践管理平台（学生使用手册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 月 15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15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共印 10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